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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和学院决策部署，全面提升工作绩效，确保年度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院实施目标责任制考核的目的是围绕上级和学院党委的工作部署，强化目标管理、过程控制、满意度评价，探索建立客观公正、导向明确、科学规范、可预期的绩效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学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第二章  考核对象与组织
第三条 目标责任制考核对象为各职能部门、各系院及下属单位，其中马克思主义学院按职能部门进行考核。
第四条 学院成立考核小组，负责对各被考核单位考核目标的制定和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审核。考核小组由学院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校领导任副组长。考核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院办公室（党委办公室），成员由相关考核内容的督查部门负责人组成。办公室统筹协调考核工作，承担考核小组日常具体工作。
第三章  考核指标体系与分值
第五条 目标责任制考核重点考核各被考核单位履行工作职责、落实重点工作、加强自身建设情况，按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两个体系设置目标体系。每个具体指标明确负责考核的牵头部门，分别赋予相应分值，各考核分加总为100分。
第六条 职能部门目标考核体系由党建引领30分、重点工作30分、日常工作20分、创新工作10分和工作满意度5分构成。其中党建引领由组织人事处制定考核指标体系进行考核；重点工作按照学院当年度重点工作和职能部门履行职责的重要工作制定考核指标体系；日常工作根据上年度省国资委对学院综合考核情况制定细化考核指标体系；创新工作根据职能部门在体制、机制、政策、管理、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创新和成果进行考核；工作满意度由教学单位对职能部门的评价和校领导班子综合评价两部分构成。
第七条 教学单位目标考核体系由党建引领30分、日常工作45分、创新工作20分和工作满意度5分构成。其中党建引领由组织人事处制定考核指标体系进行考核；日常工作根据上年度省国资委对学院综合考核情况制定细化考核指标体系；创新工作主要考核教学单位年度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学院年初制定年度重点成果突破清单，对纳入清单的重点工作给予一定加分；工作满意度由教学单位对职能部门的评价和校领导班子综合评价两部分构成。
第四章  考核实施
第八条 目标责任制考核的目标编制由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其他职能部门和各被考核部门共同编制。年度考核目标经学院考核小组审核、学院党委会议审定后印发。一般于一季度完成。
第九条 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加强考核过程管理，视情开展阶段性评估，并将阶段性评估结果报考核办公室，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醒预警。考核办公室负责处理考核日常，协调部署校内各单位的目标责任制考核，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各项督查并定期公布督查通报。凡督查通报中被点名批评的单位或个人，在相应的教风、学风、作风与效能建设考核分中酌情扣分。违反党风廉政要求的，视其情节轻重，在考核总分中酌情扣除 1-3 分，由学院纪委办公室负责认定。
第十条 部门考核以自然年度为考核周期。考核时间以学院通知为准。
第十一条 年度绩效考核根据当年具体情况，由学院年度目标责任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依照本办法制定具体的方案实施。
第五章  考核结果认定运用
第十二条 考核结果等次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四档，二级单位目标责任制考核根据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两个类型分别进行排名。
第十三条 优秀是指全面、圆满完成全年度的各项任务，在各自序列综合排名在前30%的职能部门或教学单位。合格是指能完成年度各项任务，未列入优秀且考核分70分（含）以上的二级单位。基本合格是指能基本完成年度各项任务，考核分在60分（含）以上的二级单位。差是指年度任务完成质量差，考核分在60分以下的二级单位。
第十四条 职能部门和教学单位发生安全稳定、党风廉政、意识形态、师德师风、工作作风等方面责任事故，给学院工作造成较大损失或不良影响的，不参与评优。
第十五条 考核办公室统一组织年终考核工作。各被考核部门在12月30日前将工作完成情况报考核小组办公室；考核小组办公室组织开展评分，说明加扣分原因，结果报考核小组；校领导班子打分和职能部门与教学单位互评在年终中层干部的述职评议会后进行；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联审，汇总后提交学院考核小组审核；学院党委会议审定各部门最终得分；考核结果校内公布。
第十六条 目标责任制年度考核结果与绩效挂钩。
第十七条 目标责任制年度考核结果作为干部评奖评优和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年度考核为一般和差的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年度考核不得定为优秀，考核为差的二级单位，学院党委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连续两年考核为差等的二级单位主要负责人，由学院党委研究，按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学院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办法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异议或者与本办法发生冲突的，根据工作性质报院长办公会或党委会研究决定。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24年10月15起执行。

